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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郑新铁路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郑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郑新铁路”)系公司控

股子公司，为充分发挥企业效能，更好地保证铁路运营工作的顺利开

展，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公司拟为郑新铁路向银行申请授信 3.1亿元

额度内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1.申请人：郑新铁路 

2.授信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 

3.申请授信额度：共 3.1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信银行 1.1亿元，

光大银行 2 亿元。 

4.授信期限：3年  

5.担保人：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反担保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和避免公司因提供本次担保的或

有风险，郑新铁路以其账面价值 3.50 亿元的资产向本公司提供反担

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郑新铁路是 2007年 8月 22日经公司四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成

立的一家以铁路运输为主，兼营商贸和其他运输延伸服务业务的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庆德，现有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我公司以现金出资 5100 万元人民币，占总注册资本的 51％；

中州铁路以实物、货币出资 4900 万元人民币。郑新铁路公司负责修

建并管理的新郑至马寨段铁路西起新郑市辛店镇马寨车站，通过赵家

寨煤矿专用线与煤矿相连，东至新郑换装场与国铁京广铁路接轨，是

赵家寨煤矿煤炭外运的专用通道。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郑新铁路公司资产总额 34980.68万元，

负债 31954.76 万元，负债率 91.35%，所有者权益 3025.92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为郑新铁路贷款担

保总额共计 3.3 亿元，至 2016 年 3 月到期。鉴于郑新铁路本次授信

贷款资金主要用于流动资金周转，为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确保其

铁路运营工作的顺利开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郑新铁路本次申请授信

3.1 亿元额度内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实际承担对外担保责任余额为 4.39 亿元

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2.71 亿元的 8.33％，全部

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发生。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鉴于本次被担保人郑新铁路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70%，故本

次对外担保事项若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